      老師,您好：
    依本校學術主管遴選辦法第二條第二項規定「各級學術主管，一年一聘，三年任滿，院長經校長考核同意，系主任、所長須經院長考核同意，始得續任，六年任滿，除有特殊事由經校長核可者外，不得延任」辦理。
    基於以上規定， 電機系林寬仁主任即將於本學期末屆滿第一任期，非常感謝林主任過去三年多，對於系務及院務的諸多幫忙，由於林主任另有生涯規劃，無法續任。故將由本人另行提出候選人，經本學院系所主管遴選委員會推薦貴系主管候選人二名，報請校長核定後發聘。為求獲得最適合的人選，請您提名1~2人，於一週內密封寄交本人，此表僅供本人參考，絕不對外公開，謝謝您的合作。另為健全貴系之發展，也請您針對貴系之系務規劃提供您寶貴意見，院方將重新打字彙整後，做為院務規劃及提供新任主管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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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推薦校外的老師為候選人時，要確定貴系教職仍有缺額，否則執行上有困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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